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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

案件判决的安排》第9条第2款：“……明显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

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明显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基本原

则或者公共政策的，不予认可和执行。”

第9条第3款：“……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二、内地婚姻家庭法律基本原则概述
民法典·总则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离婚章 

平等原则                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       

自愿原则                    

公平原则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  【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                                         

                        最有利于被收养人（未成年人）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诚信原则               （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暴力……） 

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      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 

                    互相……忠实、尊重、关爱、帮助   （倡导性规范） 

                    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绿色原则 



三、两地判决互认与执行中疑似冲突例示

1.“公序良俗”原则是否阻却夫妻一方赠与财产于婚外第三人，

如果阻却，是否有碍“保护私有财产权”（《香港基本法》第6条）

过往普遍案例：违反公序良俗——财产处分无效

司法审判新路径：违反共同共有财产处分规则——财产处分无效

近期再审案例：违反公序良俗——贷款之后的赠与无效



三、两地判决互认与执行中疑似冲突例示

2.“照顾女方”原则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的适用

“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原则 与“平等”“性别平

等”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法理分析：“照顾女方”原则在层级上低于“平等”原则，以

“平等”“性别平等”为前提；

实务考察： “照顾女方”原则的适用总是与照顾子女或照顾

无过错方的原则关联适用。



三、两地判决互认与执行中疑似冲突例示

3.“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在子女抚养权问题上的适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4-48条
《儿童权利公约》（CRC） 《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 

《婚姻家事安排》 

“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中文作准本）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四、解决冲突的路径与自由裁量权的适用

初心与愿景：“最大程度便利两地当事人，最大范围相互认可
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司艳丽法官

最好的注释：妥善解决香港地区“旧式婚姻”“认可婚姻”
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何处理疑似冲突？

程序上，善用专家证人 ；法理上，区分不同性质；裁判上，

循比例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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